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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553/2021_2022_2009_E5_B9_

B4_E5_8D_95_c32_553770.htm 出口许可证签发原则 第四条 出

口许可证是国家管理货物出境的法律凭证。凡实行出口许可

证管理的商品（本规定免领条款除外），各类进出口企业应

在出口前按规定向指定的发证机关申领出口许可证，海关凭

出口许可证接受申报。 第五条 出口许可证的签发实行分级管

理原则。 （一）外经贸部事务局发证范围: 1.按外经贸部规定

的发证目录，签发全国各类企业出口商品许可证； 2.实行单

轨制计划管理的国家各部门各进出口企业和实行双轨制计划

管理的国家各部门外贸（工贸）总公司(名单见附件一,下同)

自营出口的许可证管理商品； 3.国家非外贸单位（没有外贸

经营权的各机关、团体和企事业单位，下同）出运货物需要

办理出口许可证的项目。 （二）特办发证的范围： 1.按外经

贸部规定的发证目录，签发所联系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以

及计划单列市各类进出口企业和实行双轨制计划管理的国家

各部门外贸（工贸）总公司在特办联系地区的子公司的出口

商品许可证； 2.按外经贸部规定的发证目录，签发国家各部

门各类进口企业在特办联系地区的子公司的出口配额招标商

品许可证； 3.签发另有规定单位的出口商品许可证。 （三）

各地外经贸主管部门发证范围： 1.按外经贸部规定的发证目

录（另有规定者除外）签发本地各类进出口企业和实行双轨

制计划管理的国家各部门外贸（工贸）总公司在该地的子公

司的出口商品许可证，但西藏自治区外经贸厅签发出口商品

许可证范围，按外经贸部《关于明确西藏自治区外经贸厅签



发进出口许可证权限的通知》（[1995]外经贸管发第673号）

执行； 2.地方非外贸单位出运货物需要办理的出口许可证项

目。 （四）凡指定发证机关(包括指定特办和主产地外经贸主

管部门）发证的商品，全国各类进出口企业一律到指定发证

机关办理出口许可证。指定的主产地发证机关应根据本规定

拟定所授权商品的发证办法，并报经外经贸部批准后执行。 

第六条 出口许可证管理商品一般实行“一批一证”制，但下

列情形除外： （一）外商投资企业出口商品； （二）补偿贸

易项下出口商品； （三）大米、大豆、玉米、活猪、活牛、

活羊、活家禽、冻牛肉、冻羊肉、冻猪肉、冻乳猪、冻家禽

、冻乳鸽、大闸蟹、梭子蟹、栗子、鸭梨、哈蜜瓜、香梨、

茶叶、烟花爆竹、卫生纸、抽纱、地毯、原油、成品油、煤

炭等27种商品。 第七条 出口许可证一经签发，任何单位和个

人不得修改证面内容；如需要改证面内容，应在有效期内由

原发证机关删除原许可证，重新换发出口许可证。 把单证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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